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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平
市
腾
达
房
地
产
开
发
有
限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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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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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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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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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A0
G
U

HR
F6
7

李
随
祥

高城综执罚
决字〔2024
〕第16号

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消
防法》第十三

条第一款

高平市腾达房
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作为高平
市圪塔社区城
中村改造项目
（A地块）1#
、2#、3#楼的
建设单位至今
未按要求办理
消防验收手续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“

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
主管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按
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、
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，并
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
罚款：（二）依法应当进行
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，未经
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
格，擅自投入使用的”之规
定，参照省住建厅关于“依

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
工程，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
防验收不合格，建设单位擅

自投入使用”

罚款
罚款80000
元（捌万元

整）
8 2024/8/2 2099/12/31 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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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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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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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城综执罚
决字〔2024
〕第17号

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消
防法》第十三

条第一款

高平市腾达房
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作为高平
市圪塔社区城
中村改造项目
（B 地块） 5#
、6#、8#、
10#、13#、
14#楼的建设
单位至今未按
要求办理消防
验收手续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“

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
主管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按
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、
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，并
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
罚款：（二）依法应当进行
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，未经
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
格，擅自投入使用的”之规
定，参照省住建厅关于“依

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
工程，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
防验收不合格，建设单位擅

自投入使用”

罚款
罚款180000
元（拾捌万

元整）
18 2024/8/2 2099/12/31 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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